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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
傳　　真：05-2169926

聯 絡 人：屈芳如05-2254321#362

電子郵件：fangru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1151022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嘉義市111年度語文競賽要點.rtf (111ED20667_1_061630570311.rt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1年度語文競賽實施要點1份(如附件)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1年語文競賽第一次領隊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本次新增種子選手賽制，說明如下:

(一)種子選手係指於110年全國語文競賽獲得特優或優等成績

且於111年本市語文競賽複賽時為國一或高一學生者，可

不經學校校內初選獲得本市複賽參賽資格，惟報名項目

不得更換。

(二)種子選手係以外加方式參加本市複賽，不排擠原校原訂

競賽代表之資格，其個人成績仍依競賽規定辦理，惟團

體成績不計算該名選手成績。

(三)具備種子選手身分者，應於111年7月13日(星期三)以前

向111學年度就讀學校教務處提出報名意願並同時繳交

110年全國語文競賽獎狀影本，逾期視為放棄參賽資格，

請各校轉知並協助相關報名事宜。

三、旨揭競賽各競賽單位應於111年7月5日(星期二)起至8月3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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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星期三)止至本市語文競賽網站(https://cylang.eduweb.

tw/)完成線上報名，紙本報名表需逐級核章繳交至博愛國

小教務處完成報名程序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

副本：

　

00


